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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

声明

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企业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

责的人员保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了相关内

部程序。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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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发行人/公司/余杭创新 指 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2 年 1 月 1日-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

《公司章程》 指 《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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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公司中文名称：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余杭创新

公司外文名称及缩写（如有）：Hangzhou Yuhang Innovation

Investment Co.,Ltd.

（二）法定代表人：于振东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实缴资本：2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 999 号 6

幢 402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 999 号 6

幢 402 室

邮政编码：310004

公司网址（如有）：无

电子信箱：605638644@qq.com

（三）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姓名：周飞

职位：董事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 999 号 6

幢 402 室

电话：0571-8860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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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71-88607277

电子信箱：60563864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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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债券基本情况

1.正常存续债券

债

券

名

称

债 券

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起息日 到期日

债

券

余

额

（

亿

元）

利 率

（%）

付

息

兑

付

方

式

交

易

场

所

主

承

销

商

存

续

期

管

理

机

构

（

如

有）

受

托

管

理

人

（

如

有）

定

向

工

具

17 余

杭 创

新

PPN00

1

031763009

.IB

2017-0

6-29

2017-0

6-29

2022-0

6-29
10 5.79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1 余

杭 创

新

PPN00

5

032101060

.IB

2021-0

9-24

2021-0

9-24

2024-0

9-24
20 3.7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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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1 余

杭 创

新

PPN00

4

032100168

.IB

2021-0

1-28

2021-0

1-28

2024-0

1-28
15 4.17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1 余

杭 创

新

PPN00

3

032100067

.IB

2021-0

1-20

2021-0

1-20

2024-0

1-20
10 4.14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1 余

杭 创

新

PPN00

032100050

.IB

2021-0

1-18

2021-0

1-18

2024-0

1-18
15 4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南

京

银

行

中

国

光

大

中

国

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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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1 余

杭 创

新

PPN00

1

032100011

.IB

2021-0

1-08

2021-0

1-08

2024-0

1-08
10 4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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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向

工

具

20 余

杭 创

新

PPN00

6

032001002

.IB

2020-1

1-26

2020-1

1-26

2023-1

1-26
10 4.25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0 余

杭 创

新

PPN00

5

032000988

.IB

2020-1

1-20

2020-1

1-20

2023-1

1-20
11 4.28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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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向

工

具

20 余

杭 创

新

PPN00

4

032000927

.IB

2020-1

0-29

2020-1

0-29

2023-1

0-29
10 4.1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0 余

杭 创

新

PPN00

3

032000578

.IB

2020-0

6-24

2020-0

6-24

2023-0

6-24
5 3.6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0 余

杭 创

新

PPN00

2

032000034

.IB

2020-0

1-15

2020-0

1-15

2023-0

1-15
5 4.15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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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限

公

司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20 余

杭 创

新

PPN00

1

032000003

.IB

2020-0

1-03

2020-0

1-03

2023-0

1-03
11 4.15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19 余

杭 创

新

PPN00

4

031900930

.IB

2019-1

2-25

2019-1

2-25

2022-1

2-25
20 4.2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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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公

司

,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19 余

杭 创

新

PPN00

3

031900755

.IB

2019-1

0-10

2019-1

0-10

2022-1

0-10
10 4.15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超

短

期

22 余

杭 创

投

012280299

.IB

2022-0

1-19

2022-0

1-19

2022-0

9-26
3 2.62

固

定

利

浙

商

银

浙

商

银

浙

商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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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资

债

券

SCP00

1

率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超

短

期

融

资

债

券

21 余

杭 创

投

SCP00

1

012105530

.IB

2021-1

2-29

2021-1

2-29

2022-0

9-23
32 2.97

固

定

利

率

银

行

间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定

向

工

具

19 余

杭 创

新

PPN00

2

031900530

.IB

2019-0

6-27

2019-0

6-27

2024-0

6-27
15 4.55

累

进

利

率

银

行

间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企

业

债

22 余

创 债

/22 余

创债

184348.SH

/2280169.

IB

2022-0

4-13

2022-0

4-15

2029-0

4-15
5 3.59

按

年

付

息

，

到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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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一

次

性

还

本

所

/

银

行

间

市

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逾期未偿还债券

□ 适用  不适用

二、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债务融资工具特殊条款触发、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

措施在报告期内的现状、执行情况和变化情况以及变化对债务融资工

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债券简称 17 余杭创新 PPN001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计划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7 年 06 月 29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6月 29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6 月 29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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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

集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

门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

金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

确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 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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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1 余杭创新 PPN005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09 月 24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09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09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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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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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1 余杭创新 PPN004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01 月 28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01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01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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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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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1 余杭创新 PPN003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01 月 20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01 月 21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01 月 21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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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1 余杭创新 PPN002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一）偿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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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措施内容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01 月 18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01 月 1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01 月 1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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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1 余杭创新 PPN001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01 月 08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01 月 07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01 月 07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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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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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0 余杭创新 PPN006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11 月 26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1 月 26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3

年 11 月 26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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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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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0 余杭创新 PPN005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1 月 20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3

年 11 月 20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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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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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0 余杭创新 PPN004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10 月 29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29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3

年 10 月 29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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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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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20 余杭创新 PPN003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06 月 24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06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3

年 06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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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0 余杭创新 PPN002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01 月 15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01 月 1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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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3

年 01 月 1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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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0 余杭创新 PPN001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01 月 03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01 月 0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3

年 01 月 0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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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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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19 余杭创新 PPN004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12 月 24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12 月 24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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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39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19 余杭创新 PPN003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10 月 10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11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11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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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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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2 余杭创投 SCP001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01 月 19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

年的付息日为 2022 年 01 月 20 日至 2022 年的 09 月 26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的 09 月 26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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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21 余杭创投 SCP001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2 月 29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

年的付息日为 202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2 年的 0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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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的 09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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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债券简称 19 余杭创新 PPN002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一）偿债安排

1、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06 月 27 日。

2、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06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06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4、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

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中加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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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

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一）偿债保障计划

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规范的运作为基础，增强

自身偿债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严格遵守本期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积极履行到期还本付息义务。

发行人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

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

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

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1、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发行人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资金使用计划安排使用募集

资金。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由公司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

和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核查。确保募集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安排人员专门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日常监督。公司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加强管理，确

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和到期偿还。

2、偿债计划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人员专门负责管理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全

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3、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

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4、相关财务安排

有关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还，发行人将针对

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自身的特征，建立

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

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二）偿债保障措施

作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行人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

余杭区政府的支持。

1、稳步增长的营业收入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05,102.26

万元和 768,678.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0,781.19 万元及

116,375.30 万元。2019-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流入额分别为1,223,262.99 万元及779,470.09万

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充足，为公司偿还债务提供了相应

的支持。因此，公司稳定的经营状况为本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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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2、顺畅的外部融资渠道

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有着优良的信用记录，获得了较高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间

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充足的银行授信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

，提高了公司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在各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为

469.91 亿元，已使用授信为 321.85 亿元，剩余额度 148.05

亿元。

3、其他保障措施

如果发行人出现了信用评级大幅度下降、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发行人将采取不分配利润

、暂缓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和寻求政府支持等措施保证本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兑付，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变化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运行良好。

增信机制 /

报告期内上述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变更

的，发行人应当披露变更后情况，说明变更原因，变更是否已经取得

有权机构批准，以及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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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

应当披露变更、更正的原因及影响，涉及追溯调整或重述的，应当披

露对以往各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影响金额；

□适用 不适用

二、报告期内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应披露变动原因以及

对企业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三、报告期内公司亏损情况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的，应当披露

亏损情况、亏损原因以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抵押、质押、被查封、扣押、冻结、必须具

备一定条件才能变现、无法变现、无法用于抵偿债务的资产情况和其

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和安排，以及其他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

负债情况，并说明相关事项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报告期内发生的质押情况：（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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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质押借款

借款单位 质押单位 质押物 借款银行 借款余额
其中：一年内到

期借款

杭州未来科技城

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未来科技城

建设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应

收权

北京银行余

杭支行
363,640,000.00 18,180,000.00

杭州未来科技城

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未来科技城

建设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应

收权

工商银行余

杭支行
3,346,800,000.00

3,044,400,000.

00

杭州未来科技城

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未来科技城

建设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应

收权

农业银行杭

州余杭支行
940,000,000.00 290,000,000.00

合计 4,650,440,000.00
3,352,580,000.

00

五、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的对外担保金额；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

的单笔对外担保金额或者对同一担保对象累计超过报告期末净资产

10%的，应当披露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资信状况、担保的类型、被

担保债务的到期时间等，并分析对外担保事项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

响。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方式 债务期限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杭州余杭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杭州临平新农村建

设有限公司
14,500.00 保证

2014.12-2024.

10
否

杭州余杭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径山旅游

度假有限公司
49,780.00 保证

2016.10-2028.

10
否

杭州余杭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
12,500.00 保证

2015.11-2027.

11
否

合计 76,780.00

报告期内不存在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单笔对外担保金额或

者对同一担保对象累计超过报告期末净资产 10%的情况。

5-2 报告期末重大未决诉讼、仲裁（单笔涉案金额占上年末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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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10%）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报告期内公司变更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情况

截至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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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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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二、查询地址

公司名称：杭州余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999号 6幢 402

室

联系人：沈岚

联系电话：0571-88607277

三、查询网站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货币（www.chinamoney.com.cn）或上海清算

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下载本年度报告，或者在工作日的

一般办公时间，到上述地点查阅本年度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